
附件

钦州市人民政府决定第二批清理规范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共计36项）
	序号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项目名称
	审批事项实施主体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实施
机构
	处　理　决　定
	备注

	1
	设立民办本科学校资产审计
	民办学校筹设执行和设立、合并、分立、变更、终止的审批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其中，属于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由自治区、设区市、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属于举办高等职业学校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提供审计机构出具的资产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事务所及其他具有相关资格的审计机构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资产审计报告
	

	2
	无线电台（站）设置所需的电磁环境测试
	无线电台（站）设置、使用、变更、停用（或撤销）的审批
	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128号）
	具有电磁环境测试资质的单位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电磁环境测试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3
	地球站站址电磁环境测试
	卫星地球站设置审批
	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128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地球站站址电磁环境测试报告
	具有电磁环境测试资质的单位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电磁环境测试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4
	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基金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自治区民政厅
	《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0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出具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我市的项目名称：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为自治区民政厅委托下放事项。

	5
	基金会注销清算报告审计
	基金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自治区民政厅
	《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0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出具基金会注销清算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清算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基金会注销清算审计
	我市的项目名称：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为自治区民政厅委托下放事项。

	6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出具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7
	社会团体注销清算报告审计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出具社会团体注销清算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清算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会团体注销清算审计
	

	8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出具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9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清算报告审计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出具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清算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清算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清算审计
	

	10
	勘查地质成果报告（采矿权新立、探转采勘查地质报告）编制
	矿产资源开采审批
	设区市、县（县级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产资源勘查登记、开采登记有关规定的通知》（国土资发〔1998〕7号）
	具有相应地质勘查资质的单位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勘查地质成果报告（采矿权新立、探转采勘查地质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地质报告技术评估、评审和备案
	

	11
	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
	航运公司安全营运与防污染能力符合证明核发
	钦州海事局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07年第6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报告
	交通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中心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报告；由钦州市海事局直接承担审核工作
	

	12
	办理加工贸易电子联网审批管理系统电子认证机构（CA）证书
	重点敏感商品加工贸易业务进出口审批和内销审批
	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办理加工贸易电子联网审批管理系统电子认证机构（CA）证书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办理加工贸易电子联网审批管理系统电子认证机构（CA）证书，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制作后向申请人发放
	加工贸易业务审批项目子项。

	13
	办理加工贸易电子联网审批管理系统电子钥匙
	重点敏感商品加工贸易业务进出口审批和内销审批
	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办理加工贸易电子联网审批管理系统电子钥匙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办理加工贸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易电子联网审批管理系统电子钥匙，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制作后向申请人发放
	加工贸易业务审批项目子项。

	14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
	占用林地批准
	设区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
	具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15
	建设单位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作业需委托开展的考古勘探发掘
	在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批准
	设区市、县级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考古发掘单位、科研事业单位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开展考古勘探发掘，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考古勘探发掘
	

	16
	导游人员从业健康证明
	导游证核发
	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及其授权的设区市旅游主管部门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3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近期健康状况证明
	县级以上医院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出具健康证明材料，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县级以上医院提供服务
	

	17
	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自治区气象局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0号，2013年5月31日予以修改）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21号）
	取得相应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
	我市的项目名称：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自治区审批权全部下放市县。

	18
	出具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法律意见书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及格式要求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118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律师事务所出具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法律意见书
	律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法律意见材料，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法律意见书，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严格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法律意见和说明材料，加强与拟任人原任职机构监管部门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按要求开展监督和检查
	

	19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审计或经济责任审计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银监会令2015年第2号）
《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银监会令2015年第3号）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及格式要求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118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出具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相关审计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通过严格审核申请人提供的内部审计报告或国家有关部门的审计报告，加强与拟任人原任职机构监管部门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按要求开展监督和检查
	

	20
	出具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法律意见书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审批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5〕第1号）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公告〔2005〕第7号）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及格式要求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118号）
《中国银监会 中国证监会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4〕12号）
	律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法律意见材料，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法律意见书，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严格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法律意见和说明材料，同时按要求开展监督和检查
	

	21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系统安全性和技术标准合格测试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审批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及格式要求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118号）
	经认可的评估机构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系统安全性和技术标准合格测试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系统安全性和技术标准合格测试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22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资信证明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审批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及格式要求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118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出具资信证明
	金融机构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资信证明材料，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严格审核申请人提供的诚信状况说明，同时按要求开展监督和检查
	

	23
	出具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会计意见书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审批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公告〔2005〕第7号）
	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会计意见材料，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会计意见书，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严格审核申请人提供的会计意见和说明材料，同时按要求开展监督和检查
	

	24
	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外从事股权投资及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审批所需的被收购机构评估
	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外从事股权投资及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审批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及格式要求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118号）
	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被收购机构评估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完善标准，督促申请人自行做好尽职调查工作，同时按要求开展监督和检查
	

	25
	出具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外从事股权投资及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法律意见书
	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外从事股权投资及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审批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及格式要求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118号）
	律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法律意见材料，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法律意见书，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严格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法律意见和说明材料，同时按要求开展监督和检查
	

	26
	出具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法律意见书
	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审批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银行业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1年第1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法律意见材料，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法律意见书，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严格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法律意见和说明材料，通过内部系统调阅申请人相关信息、开展现场检查核实相关情况
	

	27
	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信用评级
	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审批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及格式要求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118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出具信用评级材料
	资信评级机构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信用证明材料，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严格审核申请人提供的信用证明材料，通过内部系统调阅申请人相关信息、开展现场检查核实相关情况
	

	28
	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资产评估
	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审批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及格式要求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118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资产评估报告
	具备资质的资产评级机构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资产评估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严格审核申请人提供的评估报告材料，通过内部系统调阅申请人相关信息、开展现场检查核实相关情况
	

	29
	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交易场所、设备和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测试
	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审批
	广西银监局、钦州银监分局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及格式要求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118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安全性和稳定性测试报告
	第三方机构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安全性和稳定性测试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测试报告技术评估、评审，同时通过内部系统调阅申请人相关信息、开展现场检查核实相关情况
	

	30
	海域使用论证
	海域使用审批
	市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海洋使用论证报告
	具有海域使用论证资质的单位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31
	文物保护单位修缮方案编制
	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审批
	设区市文物保护单位修缮项目由设区市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审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项目由县级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26号）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文物保护单位修缮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修缮方案技术评估、评审
	

	32
	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方股东减（撤）资购付汇核准所需的验资
	资本项目外汇资金汇出境外的购付汇核准
	广西外汇管理局及各市中心支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3号，1997年1月4日、2008年8月5日予以修改）；《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44号）
	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验资和审计报告；审批部门严格审核申请人提供的资金入账材料，并通过电子化信息系统加强对相关跨境资金流动的事中事后监管
	

	33
	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方股东减（撤）资购付汇审计
	资本项目外汇资金汇出境外的购付汇核准
	广西外汇管理局及各市中心支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3号，1997年1月4日、2008年8月5日予以修改）；《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44号）
	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自治区的处理决定，即：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审计报告；审批部门通过电子化信息系统加强对相关跨境资金流动的事中事后监管
	

	34
	非银行金融机构中方股东受让外方股权购付汇审计或资产评估
	资本项目外汇资金汇出境外的购付汇核准
	广西外汇管理局及各市中心支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3号，1997年1月4日、2008年8月5日予以修改）；《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44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计或资产评估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审计报告或资产评估报告；审批部门通过电子化信息系统加强对相关跨境资金流动的事中事后监管
	

	35
	非银行金融机构中方股东向外方股东转让股权结汇审计或资产评估
	资本项目外汇资金结汇核准
	广西外汇管理局及各市中心支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3号，1997年1月4日、2008年8月5日予以修改）；《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44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计或资产评估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审计报告或资产评估报告；审批部门通过电子化信息系统加强对相关跨境资金流动的事中事后监管
	

	36
	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含保险公司）外汇利润结汇核准所需的财务报表审计
	资本项目外汇资金结汇核准
	广西外汇管理局及各市中心支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3号，1997年1月4日、2008年8月5日予以修改）；《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下放部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63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
	会计师事务所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审批部门严格审核申请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并通过电子化信息系统加强对相关跨境资金流动的事中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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